
 

就《绿色信贷指引》的几点看法（2012 年 3 月 9 日） 

 

尊敬的中国银监会： 

 

我们是关注银行履行环境和社会责任、落实国家“绿色信贷”相关政策的几家环保组织。在此，诚挚

地祝贺银监会出台《绿色信贷指引》。 

 

《绿色信贷指引》（以下简称《指引》）的出台把落实绿色信贷政策提升到一个新高度，这是可持续金

融行动的创新，我们注意到一些重要的特点： 

1、《指引》首次提到了对社会风险的评估和防范，不仅与国际准则和良好实践相一致，也与目前中国

构建和谐社会的需求相一致。通过社会风险评估，弱势群体在发展中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 

 

2、我们注意到“关联方”这一提法，涵盖了绿色信贷所涉及的重要对象。 

 

3、我们注意到《指引》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针对国家重点调控的限制类和有重大环境和社会风险的行

业制定专门的授信指引，这将使不同行业的贷款有更具体和细化的规则。 

 

4、我们注意到《指引》明确了银行董事会和管理层在绿色信贷工作中的职能职责及问责，并要求设立

专责部门。这将改变目前各银行绿色信贷管理责任不清的状态，使绿色信贷政策发挥长效和专业的功能。 

 

5、《指引》要求金融机构公开绿色信贷战略和政策，充分披露绿色信贷发展情况；对涉及重大环境与

社会风险影响的授信情况，依据法律法规披露相关信息，接受市场和利益相关方的监督。这将使银行信息

更加透明，有利于利益相关方的问责。 

 

6、我们注意到《指引》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强对拟授信的境外项目的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确保项

目发起人遵守项目所在国家或地区有关环保、土地、健康、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对拟授信的境外项目公

开承诺采用相关国际惯例或国际准则。这反映了中国“走出去”发展战略在环境方面的迫切需要，也较好

地回应了东道国政府的要求和民间的呼吁。 

 

7、《指引》明确要求银行建立绿色信贷考核评价体系和奖惩机制，建立客户重大环境和社会风险的内

部报告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监管机构全面评估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绿色信贷成效，并将其作为金融机构监

管评级、机构准入、业务准入及高管人员履职评价的重要依据。这些规定增强了银行在绿色信贷方面的可

问责性。 

 

8、我们注意到《指引》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对绿色信贷全程监控，贯穿组织建设、政策制定、客户甄

别、授信审批、资金拨付、贷后管理等各个环节和关口。 

 

 



 

绿色信贷的真正落实离不开民间组织、公众等利益相关方对银行的监督。因此，我们征集了部分民间

组织对该指引的意见和建议，如下： 

1、 绿色信贷的标识和统计 

绿色信贷的标识和统计口径在各银行间仍不统一，建议银监会进一步统一环境和社会风险的行业类别

和统计标准及口径。 

 

2、利益相关方参与 

我们注意到虽然《指引》关注到了银行与“关联方”的联系，但仍然忽略了重要利益相关方的以下两

对关系。第一，借款方与受影响社区的关系。对受影响社区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项目，借款人应当确保社

区参与和畅通的投诉渠道和机制，银行应当审查这种机制的建立和运行情况，并将此作为授信条件之一。

第二、银行绿色信贷履责评价中的公众参与。无论在评价银行投资项目的环境和社会影响，还是评估银行

履行环境社会责任的整体表现，受项目影响的社会群体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评估指标，应当成为金融监管

部门对银行进行评估的重要参考因素。建议对银行的评估和问责包括对受影响群体的意见征询。对于指引

的制定过程，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利益相关方被邀请参与其中，提出意见和建议。 

 

3、境外投资 

《指引》第二十一条中提到银行境外授信的环境和社会风险，但是关于如何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境

外信贷业务的管理、信息披露等重要问题还没有做明确要求。建议《指引》主要条款也能适用于的银行境

外投融资服务的情况。 

 

4、环境信息披露 

现阶段，各级环保部门定期向人民银行征信系统提供企业的环境违法信息。建议相关部门定期向社会

披露企业环境违法信息，便于公众监督银行对企业环境违法信息的授信情况。对于是涉及重大环境事故的

相关贷款信息，银行也要进行及时披露。 

 

如以上反馈意见和建议有任何问题，请联系： 

绿色流域    于晓刚    yxgood@hotmail.com   +86 13888505121 

创绿中心    白韫雯    yunwen@ghub.org     +86 18601132863 

 

联名签署机构： 

绿色流域 

创绿中心 

自然之友 

绿家园志愿者 

中国发展简报 

全球环境研究所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 

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 

攀枝花横断山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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